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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300

证券简称：华铁应急 公告编号：

2019-143

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转增比例

每股转增股份0.4股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份上市日

Ａ股 2019/10/14 － 2019/10/15 2019/10/16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2019年9月20日的2019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转增股本方案

1.�发放年度：2019年半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69,871,348股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

转增0.4股，共计转增187,948,539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657,819,887股。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份上市日

Ａ股 2019/10/14 － 2019/10/15 2019/10/16

四、 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资本公积金转增方案中， 涉及此次转增股本的资本公积金全部来源于公司资本公积金中的股票溢

价发行。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份制企业转增股本和派发红股征免个人所得税的通知》（国税发

[1997]198�号）规定，对股份制企业股票溢价发行收入形成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属于股息、红利性

质的分配，对个人取得的转增股本数额，不作为个人所得，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转增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15,325,000 6,130,000 21,455,00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454,546,348 181,818,539 636,364,887

1、 A股 454,546,348 181,818,539 636,364,887

三、股份总数 469,871,348 187,948,539 657,819,887

六、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657,819,887股摊薄计算的2019年半年度每股收益为0.23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派方案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571-86038116

特此公告。

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

603601

证券简称：再升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19-074

债券代码：

113510

债券简称：再升转债

转股代码：

191510

转股简称：再升转股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转股情况：截至2019年9月30日，累计有人民币178,000元再升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股

数为15,923股，占再升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2265652%。

●自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共有人民币3,000元再升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股

数为348股，占本次再升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049515%。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19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再升转债金额为人民币113,822,000元，占

再升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99.8439%。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554号）核准，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再升科

技” ）于2018年6月19日公开发行了114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价格为每张100元，按面值发行，期限

6年，发行总额11,400万元。

（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8]99号” 文同意，公司11,4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于2018年7月13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 “再升转债” ，债券代码“113510” 。

（三）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再升

转债” 自2018年12月25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A股股份，转股代码“191510” ，初始转股价格为11.32元/

股。鉴于公司于2019年5月23日实施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再升转债” 的转股价格调整为8.59元/股，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5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m）披露的《再升科技关于

“再升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自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再升转债转股金额为人民币3,000元，因转股形成的

股份数量为348股， 占本次再升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049515%。 截至2019年9月30

日，累计有人民币178,000元再升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15,923股，占再升转债转股前

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2265652%。

（二）截至2019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再升转债金额为人民币113,822,000元，占再升转债发行总

量的比例为99.8439%。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19年6月30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19年9月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02,815,332 348 702,815,680

总股本 702,815,332 348 702,815,680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回兴街道两港大道197号

咨询电话：023-88651610

特此公告。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

603183

证券简称：建研院 公告编号：

2019-089

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相关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持有本公司股份3,85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3.08%）的股东苏州胡杨林丰益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胡杨林丰益” ）计划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3,

85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8%）。 相关交易将于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之后6个月内进

行，减持计划结束日期为2019年10月2日。

●截至2019年10月2日，胡杨林丰益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的减持期间已届满，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

间，胡杨林丰益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859,788股（权益分派前减持240,000股，权益分派后减持1,619,

78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1%。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苏州胡杨林丰益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5%以下股东 3,855,000 3.08% IPO前取得：3,855,000股

注：减持计划公告后，公司实施了2018年权益分派，其中每10股转增4股，相应可减持数量同步进行

调整。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胡杨林丰益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

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

（股）

当前持股

比例

苏州胡杨林丰

益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1,859,

788

1.11%

2019/4/5 ～

2019/10/2

集中竞

价 交

易 、 大

宗交易

11.05 －

17.00

25,095,

132.09

未完成 ：

3,441,

212股

3,441,

212

1.97%

注：其中大宗交易240,000股在公司2018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前减持；集中竞价1,619,788股在公司

2018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减持。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10/9

证券代码：

000718

证券简称：苏宁环球 公告编号：

2019-059

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1月6日经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并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该议案已经2018年11月22日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并于2018年11月29日披露了《回购报告书》（ 公告编号：2018-038），2018�年11月30日

公司披露了《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39）。 2019年4月9日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并于2019年4月10日披露了

《关于调整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6）。 上述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

份的补充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

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19年9月30日，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282,988,077股，约占公司总股本

的9.3253%，最高成交价为4.19元/�股，最低成交价为3.11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982,044,453.89元（不

含交易费用）。

公司回购股份实施过程严格遵守《回购细则》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自《回购细

则》实施以来，公司每五个交易日最大回购股份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累计成交量5207.39万股的25%，符合《回购细则》关于敏感期、回购数量和节奏、交易委托时段

的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

000611

证券简称：

*ST

天首 公告编码： 临

2019-53

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实施阶段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新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

吉林市天首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吉林天首” ），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吉林天

成矿业有限公司持有的吉林天池钼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池钼业” ）75%股权和吉林

天池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天池钼业享有的34,200万元债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吉林天首将

持有天池钼业75%股权并享有对天池钼业的34,200万元的债权。 公司拟新设立的合伙企

业吉林天首的GP为本公司二级全资子公司北京凯信腾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凯信腾龙” ），出资100万元，LP之一为本公司，出资4.99亿元；LP之二为北京日信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出资8亿元。

2017年4月17日、2017年6月26日及2017年7月13日，本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

八次会议及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分别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收购的相关议案。

2017年9月13日、10月13日、11月13日、12月13日和2018年1月3日、2月3日、3月3日、4月3

日、5月3日、6月5日、7月5日、8月4日、9月4日、10月9日、11月9日、12月8日及2019年1月9

日、2月12日、3月9日、4月10日、5月10日、6月11日、7月9日、8月8日、9月10日公司披露了本

次重大资产收购实施阶段进展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媒体上发布的相关公告）。

2018年4月26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出具了《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18]007032号）和《关于吉林天池钼业有限公司资产重组过渡

期损益情况的专项审计报告》（大华核字[2018]002813号）,经审计，公司收购的标的资产

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29日过渡期内天池钼业亏损金额为2,549.20万元， 其75%的

亏损金额1,911.90万元由天成矿业承担， 冲减剩余股权款项 （相关信息详见公司刊登在

2018年4月27日指定媒体的《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过渡期间损益情况的公告》

（临[2018-19]）。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

第3号———重大资产重组》（深证上[2019]273号）等相关政策规定，现将本次重大资产收

购实施进展情况说明如下：

2017年12月29日，天池钼业完成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吉林天首持有天池钼业75%

股权。

2018年8月24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拟终

止与专业机构北京日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合作投资的议案》（相关信息详见公司刊登

在2018年8月27日指定媒体的《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决议公告》（临[2018-44]））。

2018年9月10日，公司及公司下属子公司凯信腾龙与北京日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共同签署了退伙协议，同意北京日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从吉林天首退伙，吉林天首仍由

公司下属子公司凯信腾龙担任普通合伙人（GP），公司担任有限合伙人（LP），无其他合伙

人。

2019年4月3日， 本公司与控股子公司天池钼业、 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三方签订了

《施工、采购总承包合同》，该合同已经公司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将该

合同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详细内容请见《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签订〈施工、采购总承包合同〉并为其提供履约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

临[2019-14]）和《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施工、采购总

承包合同〉并为其提供履约担保的补充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9-16]）。

2019年5月28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池钼业与兖州中材建设有限公司签订《吉林天

池钼业有限公司小城季德钼矿露天采矿工程总承包合同》，该合同就吉林天池钼业有限公

司小城季德钼矿日处理25000吨钼矿石项目的矿岩采、 剥运输， 年开采矿石量约825万吨

（并满足发包方扩产要求）的全过程实行总承包。 合同预估总价款为人民币912,620,800

元（具体以合同约定条款，实际结算为准）（详细内容请见《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 〈采矿工程总承包合同〉 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19-34]）。

目前，交易各方仍将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公司正在积极推进钼矿工程

的建设施工。

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为准，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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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转股情况：蒙电转债自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转股的金额为105000元，因转股形

成的股份数量为36568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62964%。 截至2019年9月30日，

累计已有人民币2130000元蒙电转债转换为公司A股股份，累计转股股数为729347股，占可转债转股前

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1255818%。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19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蒙电转债金额为人民币1873090000元，占

蒙电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99.88641333%。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2316号”文核准。 公司于2017年12月22日公开

发行了18,752,2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87,522.00万元。 发行方式采用向发

行人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A股股东实行优先配售，原A股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

A股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 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售和网上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定价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8]5号文同意，公司187,522.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于2018年1月9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蒙电转债” ，债券代码“110041” 。

（三）根据有关规定和《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蒙电转债” 自2018年6月28日起可转换为本公

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2.95元/股。

2018年6月28日，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2017年度利

润分配实施方案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3元（含税）。 该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2018年6月29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具体实施情况详见公司披露的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43）。

根据《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

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蒙电转债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

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

股本），蒙电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相应进行调整。 转股价格调整为2.92元/股。（公告编号：临2018-044）。

2019年6月20日，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2018年度

利润分配实施方案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96元 （含

税）。 该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2019年6月21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具体实施情况详见公司披露的《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

限公司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33）。

根据《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

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蒙电转债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

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

股本）， 蒙电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相应进行调整。 当前转股价格调整为2.82元/股。 （公告编号：临

2019-034）。

二、 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蒙电转债自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转股的金额为105000元，因转股形成的股

份数量为36568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62964%。 截至2019年9月30日，累计已

有人民币2130000元蒙电转债转换为公司A股股份，累计转股股数为729347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

发行股份总额的0.01255818%。

（二）截至2019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蒙电转债金额为人民币1873090000元，占蒙电转债发行总

量的比例为99.88641333%。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19年6月30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19年9月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808,437,779 36,568 5,808,474,347

总股本 5,808,437,779 36,568 5,808,474,347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事务部

咨询电话：(0471)6222388

特此公告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

002548

证券简称：金新农 公告编号：

2019-126

债券代码：

128036

债券简称：金农转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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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

股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金农转债（债券代码：128036）转股期为2018年9月17日至2024年3月9日；转股价格

为9.62元/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

细则》等有关规定，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19年第三

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金农转债” ）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2318�号”文核准，公司于2018年3月9

日公开发行了65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6.50亿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18]128号” 文同意，公司6.5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18年4月2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金农转债” ，债券代码“128036� ” 。

根据相关规定和《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自2018年9月17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初

始转股价格为9.72元/股。因实施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转股价格由9.72元/股调整为9.62

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18年5月28日起生效。

二、金农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 2019�年9月30日，金农转债尚有1,471,406张挂牌交易。 2019�年第三季度，金

农转债因转股减少2,200,700元， 转股数量为228,740�股， 剩余可转债余额为147,140,

600元。

因金农转债转股，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发行

新股

送

股

公积金转

股

其他 小计 数量（股） 比例（%）

一、 限售

条件流通

股 /非流

通股

34,788,348 8.04 0 0 0 26,250 26,250 34,814,598 8.04

高管锁定

股 34,788,348 8.04 0 0 0 26,250 26,250 34,814,598 8.04

二、 无限

售条件流

通股

397,792,173 91.96 0 0 0 202,490 202,490 397,994,663 91.96

三、 股份

总数 432,580,521 100.00 0 0 0 228,740 228,740 432,809,261 100.00

三、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金农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 请查阅2018年3月7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755-27166108

四、备查文件

1、截至2019年6月28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金新农”

股本结构表。

2、截至2019年9月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金新农”

股本结构表。

3、 截至2019年9月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金农转

债” 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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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下属子公司收到

《行政处罚决定书》等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近日，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下属子公司惠州桑梓湖畜

牧良种有限公司（下称“桑梓湖” ）收到惠州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惠

市环（惠城）罚〔2019〕10号、19号）及惠州市生态环境局惠城分局出具的《非税收入罚款

通知书》（NO：HC01900004005、HC01900004006）和《关于惠州桑梓湖畜牧良种有限公

司行政处罚及限期退养搬迁的复函》，现公告如下：

一、《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关于惠州桑梓湖畜牧良种有限公司行政处罚及限期退养

搬迁的复函》的主要内容

公司名称

行政处罚决定书及编

号

处罚原因 处罚结果

惠州桑梓湖畜牧

良种有限公司

《行政处罚决定书》

（惠市环 （惠城）罚

〔2019〕10号）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条第二

款和《惠州市环境保护局主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自由

栽量权栽量标准（2018年版）》参照表第19项的规定

罚款人民币壹

佰万元

《行政处罚决定书》

（惠市环 （惠城）罚

〔2019〕19号）

罚款人民币拾

肆万元

近日公司接到桑梓湖的通知，桑梓湖收到惠州市生态环境局惠城分局下发的《关于惠

州桑梓湖畜牧良种有限公司行政处罚及限期退养搬迁的复函》，惠州市生态环境局惠城分

局就惠州桑梓湖畜牧良种有限公司停产整治延期及减轻行政处罚的申请予以拒绝，同时要

求公司延期至2019年9月30日前退养并按照处罚决定书要求缴纳罚款114万元。

二、公司的整改措施

公司得知上述情况后，第一时间向相关子公司了解情况，要求查明原因。 同时，要求上

述子公司及时缴纳罚款，针对环保部门指出的问题，公司责令指派专人负责督导逐项开展

整改：

1、要求子公司及时缴纳罚款、立即整改。 公司收到《非税收入罚款通知》后，要求桑梓

湖及时足额缴纳罚款；针对环保部门指出的问题，公司派专人负责，确保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整改。

2、积极配合执法部门调查工作并主动改正环境违法行为，配合政府按计划处理压栏生

猪、逐步退养、减少养殖废水产生等规范行动，并承诺按期全部完成退养搬迁工作。

3、查明原因后，按照公司相关管理制度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理。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受处罚金额累计为114万元，占公司2018年度营业收入的 0.04%，占 2018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0.40%，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所涉及的行政违法行为不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13.2.1条第（七）项至第（九）项规定的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情

形，也不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第二条、第四条和第

五条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或股票应当被终止上市的情形。 上述《行政处罚决

定书》的处罚决定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

此外，公司及分子公司将进一步提高环保意识，在生产过程中持续加强对环保的控制

与监督，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切实履行环境保护责任。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公司指定

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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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转股情况：截至2019年9月30日，累计共有3,531,000元“格力转债” 已转换成公司

股票。2016年5月26日，公司实施了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以截至股

权登记日（2016年5月25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的总股本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

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8股。 为了体现可转债转股情况，现将可转债转股前股本视同已实施

上述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将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577,594,400股增加

1.8倍即1,617,264,320股，则截至2019年9月30日累计转股数为483,834股，占可转债转

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299%。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可转债发行总量为980,000,000元，公司分别于2018年8月23

日至2018年8月29日和2019年2月22日至2019年2月28日进行了可转债回售， 回售数量分

别为552,168,000元和23,092,000元，因此，扣除已回售的可转债后发行的可转债数量为

404,740,000元。 截至2019年9月30日， 除已回售的可转债外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

401,209,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40.94%，占扣除已回售的可转债后发行的可转债数

量的99.13%。

●公司于转股期间每个季度结束后及时发布转股结果公告。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1317号文核准，公司于2014年12月

25日公开发行了98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98,000万元。

（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5]1号文同意，公司发行的98,000万元可

转换公司债券于2015年1月13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可转债简称“格力转债” ，

可转债交易代码“110030” 。

（三）公司该次发行的“格力转债” 自2015年6月30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初始转

股价格为20.90元/股。 由于公司实施了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非公

开发行442,477,876股股票方案、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和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转股

价格分别调整为7.39元/股、7.26元/股、7.24元/股和6.94元/股。

2019年9月27日，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和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分

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格力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和《关于确定向下修正“格力

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 自2019年10月8日起，“格力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为5.00元/股。

（四）公司于2018年8月23日至2018年8月29日进行了可转债回售，回售价格为103元

人民币/张（含当期利息），回售数量为552,168,000元（5,521,680张），回售金额为568,

733,040.00元，回售资金的到账日为2018年9月3日。

公司于2019年2月22日至2019年2月28日进行了可转债回售， 回售价格为103元人民

币/张 （含当期利息）， 回售数量为23,092,000元 （230,920张）， 回售金额为23,784,

760.00元，回售资金的到账日为2019年3月5日。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格力转债” 转股期为自2015年6月30日至2019年12月24日。

2015年6月30日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累计共有3,531,000元“格力转债” 已转换成

公司股票，其中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共有62,000元“格力转债” 转换成公司股

票。

2016年5月26日，公司实施了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以截至股

权登记日（2016年5月25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的总股本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

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8股。 为了体现可转债转股情况，现将可转债转股前股本视同已实施

上述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将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577,594,400股增加

1.8倍即1,617,264,320股，则截至2019年9月30日累计转股数为483,834股，占可转债转

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299%。

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转股数为8,932股。

可转债发行总量为980,000,000元， 公司分别于2018年8月23日至2018年8月29日和

2019年2月22日至2019年2月28日进行了可转债回售， 回售数量分别为552,168,000元和

23,092,000元，因此，扣除已回售的可转债后发行的可转债数量为404,740,000元。 截至

2019年9月30日，除已回售的可转债外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401,209,000元，占可转

债发行总量的40.94%，占扣除已回售的可转债后发行的可转债数量的99.13%。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19年6月30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19年9月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060,217,098 8,932 2,060,226,030

总股本 2,060,217,098 8,932 2,060,226,030

四、其他

联系部门：董事会秘书处

咨询电话：0756-8860606

传 真：0756-8309666

特此公告。

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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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四次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年6月13日，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四次

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拟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亿元（含2亿元），不超过人民币

4亿元（含4亿元），回购期限从2019年6月13日至2020年6月12日。

2019年9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8,005,228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为0.39%，购买的最高价为5.09元/股、最低价为4.88元/股，支付的金额为3,996.27万

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2019年9月底，公司第四次回购股份已累计回购39,248,94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91%，购买的最高价为5.22元/股、最低价为4.43元/股，已支付的总

金额为19,394.66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公司将继续按照公告的回购方案实施回购，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格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271

证券简称：东方雨虹 公告编号：

2019-108

债券代码：

128016

债券简称：雨虹转债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雨虹转债（债券代码：128016）转股期为2018年3月29日至2023年9月25

日；转股价格为人民币22.33元/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

细则》的有关规定，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19年

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894号” 文核准，公司于2017年9月25日

公开发行了1,840万张可转债，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8.40亿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深证上[2017]645号” 文同意，公司18.40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17年10月20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雨虹转债” ，债

券代码“128016” 。

根据相关法规和《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公司本次发行

的雨虹转债自2018年3月29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人民币38.48元/股。

因公司实施 2017�年度权益分配方案，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499980元（含税），同

时以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6.999907股， 除权除息日为2018年6月20日。 根据上述规定，

“雨虹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38.48元/股调整为22.55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

2018年6月20日生效。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合

计707.9337万股，由公司回购注销。其中，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

为2.89万股，回购价格为3.5883元/股、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

股票为688.0438万股，回购价格为4.6706元/股、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的限

制性股票为16.9999万股，回购价格为10.6824元/股，公司于2018年12月17日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股份的登记手续。

由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经计算“雨虹转债” 的转股价格将由原来的22.55元/股调

整为22.63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18年12月18日起生效。

因公司实施 2018年度权益分配方案，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 （2019� 年5月

29日） 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 （23,540,159股） 后的总股本1,468,

543,79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3.00元（含税），除权除息日为2019年5月30日。根

据上述规定，“雨虹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22.63元/股调整为22.33元/股。 调整后的转

股价格于2019年5月30日生效。

二、雨虹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19年第三季度，雨虹转债因转股减少88,300元，转股数量为3,950股。 截至 2019年

9月30日，雨虹转债剩余金额为1,839,366,900元。 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

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增减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发行

新股

送

股

公积

金转

股

其他 小计 数量(股)

比例

（%）

一、 有限

售条件股

份

496,438,111 33.27 0 0 0 -18,352,936 -18,352,936 478,085,175 32.04

高管锁定

股

419,916,748 28.14 0 0 0 2,477,619 2,477,619 422,394,367 28.31

股权激励

限售股

76,521,363 5.13 0 0 0

-20,830,

555

-20,830,

555

55,690,808 3.73

二、 无限

售条件股

份

995,645,891 66.73 0 0 0 18,356,886 18,356,886 1,014,002,777 67.96

三、 总股

本

1,492,084,

002

100.00 0 0 0 3,950 3,950 1,492,087,952 100.00

注：1、由于公司董事兼副总裁张洪涛先生、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张蓓女士分别于2019

年8月13日增持公司股份4,700股、10,000股，导致有限售条件股份（高管锁定股）合计增

加11,025股，无限售条件股份相应减少11,025股；2019年7月，公司原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刘斌先生、原第六届监事会监事游金华先生、原总工程师王新先生、原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

书谭文彬先生因任职变动导致有限售条件股份（高管锁定股）合计增加744,760股，无限

售条件股份相应减少744,760股；2019年9月2日， 公司为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

部分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的19名激励对象当年实际可解锁的290,913股限制

性股票办理了解除限售，导致股权激励限售股减少290,913股，同时，激励对象公司原副总

裁雷莉女士因任职变动，其所持股权激励限售股在此次解除限售后，63,750股由原股权激

励限售股转为高管锁定股继续锁定，综上，此次解锁手续完成后，无限售条件股份增加227,

163股,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减少227,163股；2019年9月30日，公司为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的953名激励对象当年实际可解锁的

20,539,642股限制性股票办理了解除限售， 导致股权激励限售股减少20,539,642股，同

时，激励对象董事兼总裁张志萍女士、董事兼副总裁张颖女士、董事兼副总裁张洪涛先生、

董事杨浩成先生、董事兼副总裁王晓霞女士、副总裁王文萍女士、财务总监徐玮女士、原董

事刘斌先生、原总工程师王新先生、原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谭文彬先生所持部分股权激

励限售股在此次解除限售后，仍有1,658,084股由原股权激励限售股转为高管锁定股继续

锁定，综上，此次解锁手续完成后，无限售条件股份增加18,881,558股，有限售条件股份合

计减少18,881,558股；2019年第三季度，雨虹转债转股数量为3,950股，增加无限售条件股

份3,950股。综上，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共计减少18,352,936股，无限售条件股份共计增加

18,356,886股。

2、2019年第三季度，雨虹转债转股数量为3,950股，增加总股本3,950股。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 请拨打公司证券部投资者咨询电话010-85762629进行

咨询。

四、备查文件

1、 截至2019年9月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东方雨

虹” 股本结构表；

2、 截至2019年9月30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雨虹转

债” 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9日


